
統一發票給獎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之一 雲端發票於

每單月之二十五日，就

前期之雲端發票，開出

雲端發票專屬百萬獎一

至三十組及千元獎一千

至一萬六千組，其獎別

及獎金如下： 

一、百萬獎：雲端發票

字軌及八位數號碼

與中獎字軌號碼完

全相同者，獎金新臺

幣一百萬元。 

二、千元獎：雲端發票

字軌及八位數號碼

與中獎字軌號碼完

全相同者，獎金新臺

幣二千元。 

前項開出中獎字軌

號碼之組數，由專責單

位於首期開獎前公布

之。遇有變動時亦同。 

每期雲端發票之中

獎字軌號碼及領獎期

限，應於開獎之次日，

刊登財政部及所屬各地

區國稅局網站公告週

知。 

雲端發票，指營業

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使

用財政部核准載具之買

受人或經買受人指定以

捐贈碼捐贈予機關或團

體，依統一發票使用辦

法第七條開立、傳輸或

接收且未列印電子發票

第三條之一 無實體電子

發票於每單月之二十五

日，就前期之無實體電

子發票，開出無實體電

子發票專屬百萬獎一至

三十組及千元獎一千至

一萬六千組，其獎別及

獎金如下： 

一、百萬獎：無實體電

子發票字軌及八位

數號碼與中獎字軌

號碼完全相同者，獎

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千元獎：無實體電

子發票字軌及八位

數號碼與中獎字軌

號碼完全相同者，獎

金新臺幣二千元。 

前項開出中獎字軌

號碼之組數，由專責單

位於首期開獎前公布

之。遇有變動時亦同。 

每期無實體電子發

票之中獎字軌號碼及領

獎期限，應於開獎之次

日，刊登財政部及所屬

各地區國稅局網站公告

週知。 

無實體電子發票，

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

務與使用財政部核准載

具之買受人或經買受人

指定以愛心碼捐贈予社

會福利團體時，依統一

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

一、電子發票依買受人是

否持載具索取區分為

無實體及實體(列印

電子發票證明聯)兩

類。鑑於無實體電子

發票係電子發票雲端

化類型，爰修正第一

項、第三項及第四項

無實體電子發票為雲

端發票，避免與列印

證明聯之電子發票混

淆。 

二、現行民眾捐贈統一發

票對象，除社會福利

團體，尚有學校、政

黨等機關或團體，爰

配合實務作業，修正

第四項愛心碼為捐贈

碼，並將受贈統一發

票對象擴大至機關或

團體，及酌作文字修

正。 

三、考量中獎人資訊能力

及選擇領獎方式不

同，為維護中獎人得

以電子發票證明聯向

代發獎金單位領獎權

益，爰增訂第五項，

以利中獎人循各種管

道領獎。 

四、第二項未修正。 



證明聯之電子發票。 

中獎雲端發票列印

電子發票證明聯，不適

用前項有關未列印電子

發票證明聯之規定。 

三項開立、傳輸或接收

之統一發票。但開獎前

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交

付買受人者，不包括在

內。 

第五條 中獎之統一發

票，已載明買受人者，

以買受人為中獎人；未

載明買受人者，以中獎

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

發票證明聯持有人為中

獎人。 

公用事業買受人未

以電子發票證明聯兌獎

者，以持有公用事業掣

發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

兌獎聯者為中獎人。 

中獎之雲端發票已

指定帳戶或金融支付工

具匯入中獎獎金者，其

中獎人如下，不適用前

二項規定： 

一、金融機構帳戶所有

人。 

二、郵政機構帳戶所有

人。 

三、信用卡持有人。 

四、轉帳卡持有人。 

五、電子支付帳戶使用

者。 

第五條 中獎之統一發

票，已載明買受人者，

以買受人為中獎人；未

載明買受人者，以中獎

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

發票證明聯持有人為中

獎人。 

公用事業買受人未

以電子發票證明聯兌獎

者，以持有公用事業掣

發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

兌獎聯者為中獎人。 

中獎之無實體電子

發票已指定帳戶或金融

支付工具匯入中獎獎金

者，其中獎人如下，不

適用前二項規定： 

一、金融機構帳戶所有

人。 

二、郵政機構帳戶所有

人。 

三、信用卡持有人。 

四、轉帳卡持有人。 

五、電子支付帳戶使用

者。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配合修正第三條之一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項，第三項酌作文

字修正。 

第六條 中獎統一發票，

每張按其中獎獎別領取

一個獎金為限。 

雲端發票字軌號碼

同時依第三條及第三條

之一中獎者，以領取一

個獎金為限。 

第六條 中獎統一發票，

每張按其中獎獎別領取

一個獎金為限。 

無實體電子發票字

軌號碼同時依第三條及

第三條之一中獎者，以

領取一個獎金為限。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修正第三條之一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項，第二項酌作文

字修正。 

第八條 中獎人應於開獎 第八條 中獎人應於開獎 一、第一項未修正。 



日之次月六日起三個月

內，向當地代發獎金單

位領獎，並應於代發獎

金單位公告之兌獎營業

時間內為之。 

雲端發票中獎人於

開獎前已依財政部公告

之方式提供個人身分資

料及獎金匯款之金融機

構、郵政機構帳戶、信

用卡或轉帳卡卡片號

碼，及電子支付帳戶

者，得由代發獎金單位

將中獎獎金扣除應繳納

之稅款後直接匯入該指

定帳戶。但匯款帳戶資

料錯誤者，中獎人應於

代發獎金單位通知更正

期限內更正之。 

日之次月六日起三個月

內，向當地代發獎金單

位領獎，並應於代發獎

金單位公告之兌獎營業

時間內為之。 

無實體電子發票中

獎人於開獎前已依財政

部公告之方式提供個人

身分資料及獎金匯款之

金融機構、郵政機構帳

戶、信用卡或轉帳卡卡

片號碼，及電子支付帳

戶者，得由代發獎金單

位將中獎獎金扣除應繳

納之稅款後直接匯入該

指定帳戶。但匯款帳戶

資料錯誤者，中獎人應

於代發獎金單位通知更

正期限內更正之。 

二、配合修正第三條之一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項，第二項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條 受託代發獎金單

位代發獎金時，應驗明

中獎號碼及領獎人國民

身分證或護照、居留證

等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並取具領獎收據後辦理

給付。但代發電子發票

各獎獎金時，應另驗明

中獎字軌。 

受託代發獎金單位

依前項規定，核發特別

獎、特獎、頭獎、二獎

至五獎、電子發票六獎

及雲端發票專屬獎獎金

時，並應核對中獎清冊。 

受託代發獎金單

位，應於發獎期限屆滿

後二個月內，列具清冊

並檢同中獎統一發票收

第十條 受託代發獎金單

位代發獎金時，應驗明

中獎號碼及領獎人國民

身分證或護照、居留證

等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並取具領獎收據後辦理

給付。但代發電子發票

各獎獎金時，應另驗明

中獎字軌。 

受託代發獎金單位

依前項規定，核發特別

獎、特獎、頭獎、二獎

至五獎、電子發票六獎

及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

獎獎金時，並應核對中

獎清冊。 

受託代發獎金單

位，應於發獎期限屆滿

後二個月內，列具清冊

一、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項未修正。 

二、配合修正第三條之一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項，第二項酌作文

字修正。 



執聯、電子發票證明聯

或公用事業掣發載有載

具識別資訊之兌獎聯與

領獎收據，彙送專責單

位核銷。 

中獎人屬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者，受託代發

獎金單位應於發獎期限

屆滿後二個月內，檢具

載明中獎人載具資料及

個人身分識別資料之匯

款清冊，彙送專責單位

核銷。 

並檢同中獎統一發票收

執聯、電子發票證明聯

或公用事業掣發載有載

具識別資訊之兌獎聯與

領獎收據，彙送專責單

位核銷。 

中獎人屬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者，受託代發

獎金單位應於發獎期限

屆滿後二個月內，檢具

載明中獎人載具資料及

個人身分識別資料之匯

款清冊，彙送專責單位

核銷。 

第十五條之一 營業人開

立統一發票有下列情形

之一，致代發獎金單位

溢付獎金者，其所在地

主管稽徵機關應具函責

令該營業人賠付溢付獎

金： 

一、使用非主管稽徵機

關配給之各種類統

一發票字軌號碼。 

二、重複開立或列印主

管稽徵機關配給之

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三、作廢發票未收回統

一發票收執聯或電

子發票證明聯。 

四、銷售特定貨物與外

籍旅客，未依外籍旅

客購買特定貨物申

請退還營業稅實施

辦法第八條第二項

第二款規定記載。 

五、未依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第三

第十五條之一 營業人開

立統一發票有下列情形

之一，致代發獎金單位

溢付獎金者，其所在地

主管稽徵機關應具函責

令該營業人賠付溢付獎

金： 

一、使用非主管稽徵機

關配給之各種類統

一發票字軌號碼。 

二、重複開立或列印主

管稽徵機關配給之

統一發票字軌號

碼。 

三、作廢發票未收回統

一發票收執聯或電

子發票證明聯。 

四、銷售特定貨物與外

籍旅客，未依外籍

旅客購買特定貨物

申請退還營業稅實

施辦法第八條第二

項第二款規定記

載。 

一、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

人未依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

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

至平台存證，代發獎

金單位將無從確認該

發票真實性，因不可

歸責中獎人，代發獎

金單位仍應給獎，惟

營業人未履行協力義

務發生溢付獎金情

事，允由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責令其賠

付，爰增訂第一項第

五款，以資明確。 

二、第一項序文、第一款

至第四款及第二項未

修正。 



十二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將統一發票資

訊傳輸至財政部電

子發票整合服務平

台存證，經主管稽徵

機關通知限期傳

輸，屆期未傳輸。 

經核准代中獎人將

中獎獎金匯入或記錄於

指定帳戶或金融支付工

具之機構，不符合相關

作業規定致國庫溢付獎

金，該機構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應具函責令其

賠付溢付獎金。 

經核准代中獎人將

中獎獎金匯入或記錄於

指定帳戶或金融支付工

具之機構，不符合相關

作業規定致國庫溢付獎

金，該機構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應具函責令其

賠付溢付獎金。 

 


